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基于构建 “国考＋校试”模式的硕士研究生统一入学考试招生制度探索

行分级管理、各司其职、相对独立，从而建立健全

科学公正的考试招生制度，真正实现人才选拔的公

平性与科学性。主要内容设计如下。

（一）关于国考

国考的组织主体与实施主体应当分离，从而真

正实现招考分离。

１．国考的组织主体。２０１７年起，教育部对全日
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招生考试实行统一管理，打破

了过去学生司与国务院学位办各自为政的局面，这

为进一步理顺国考组织管理体制提供了前提。

今后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入学考试的组织主体

是教育部学生司，主要统筹负责研究生考试招生制

度的顶层设计与实施评估，包括国考与校试的定位

功能、设定国考考试科目、划定进入校试的最低国

考分数线、各研究生招生单位的国考控制线的排名，

以及校试的组织程序与质量监控。

２．国考的实施主体。国考的实施主体应是考试
专业机构，教育部考试中心转制为国家级专业考试

机构，研究制定考试改革方案，统一组织命题与评

卷工作，不断完善国考试题库，以保证国考的科学

性、权威性、规范性与相对独立性，从而使考试功

能逐步从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中剥离出来，逐步实现

全国研究生统一入学考试与教育部、高等学校的相

对分离。

３．国考的考核内容与考试科目。国考应负责考
核考生的基本素质和能力，目的主要考察考生是否

具备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的潜力，包括语言表达能

力、数学基础能力、逻辑分析能力、写作能力、政

治素质五个方面。国考总分３００分一张卷，考试科
目名称为国家研究生基本能力考试，简称 ＧＡＴ，具
体内容对应为中文、外语、数学、逻辑、政治五部

分，每部分各６０分。与现行的 ＧＣＴ考试相比，增
加了中文与政治部分，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是加

强考生对母语的重视；二是考察考生学习运用马克

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基本理论的情况。

４．国考成绩的划线与使用。国考成绩实行总分
与分项及格线，由学生司根据每次考试实际情况划

定。各研究生招生单位在国考控制线的基础上，划

定进入本单位校试的最低国考分数线。学生司对各

研究生招生单位的最低国考控制线进行全国排序。

对连续三年排序１０％的招生单位，向教育部发展规
划司建议适当减少年度硕士招生计划。

５．国考的次数。实行一年两次，分别安排在每

年的１月和７月举行，国考成绩有效期为２年，考
试合格者将获得合格证书。

（二）关于校试

１．校试的组织。
校试实行两级管理。各招生单位研究生招生工

作领导小组，负责本单位校试工作的领导和统筹管

理，制订本单位的校试工作办法，组织开展本单位

复试各项工作。各学院成立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小

组，负责制订本院复试工作具体方案并组织实施，

指导各复试小组进行相应考核工作。两级管理的日

常工作分别由学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和学院研究生

管理办公室组织实施。

２．校试的考核方式与考核科目。
校试总分为 ３００分，考核方式为笔试和面试。

笔试科目设立两门，各１００分，一是学科基础，二
是专业能力。学科基础按一级学科考查，着重考察

考生对报考专业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掌握的深度和广度以及运用其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专业潜力主要测试考生对报考专业发展动态的

了解以及在本专业领域发展的潜力。面试为１００分，
主要考察考生综合素质与能力，包括外语听说能力、

思想政治素质、道德品质、心理素质、人文素养、

创新情神与创新能力等。

３．校试的时间与次数。各研究生招生单位应根
据国考的举行时间相对灵活安排本单位的校试，最

后完成时间以教育部统一规定的为准。校试实行一

年两次，春、秋两季考试录取。

４．国考与校试成绩的权重。国考与校试权重由
学校自主设定，复试权重一般不低于５０％，国考成
绩与校试成绩按权重相加，得出录取总成绩，由高

到低按序录取。录取名单除在网上公示外，还要报

教育部备案。

四、关于 “国考＋校试”模式的评价

“国考＋校试”模式真正实现了考试招生制度
的两大要义，即公平性与科学性。

（一）公平公正。该模式打破了当下初试阶段

统考科目与校考科目混杂的做法，实现了初试科目

由国家统一命题、统一评卷和统一划定初试控制线，

真正维护了国考的公平性与权威性。

目前，教育公平已成为社会公平的一块基石。

因而，研究生全国统一入学考试本身承载着社会公

正的价值意蕴。从法律意义上，人人都有接受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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